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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实行“企业生产宁静日”制度

每月1-25日禁止到企业检查收费

20日，淄博晴空万
里，天气回暖，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到市人民公园
的儿童游乐场游玩，给
冬日的公园增添了生
机。当日淄博最高气温
达到8℃，据气象部门预
报，气温还将继续回升。
天气转暖，孩子在儿童
乐园活动日渐增多，家
长要注意孩子的人身安
全，做好看护工作。

本报记者 王鑫
摄影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闫盛霆 张
震 ) 20日，记者了解到，淄川
区委区政府决定实行“企业生
产宁静日”制度，每月1—25日
禁止到企业检查收费，以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规范涉企检查
收费行为。

“原来不知道哪个部门什
么时候要来检查，不在单位显
得对客人不尊重，但次数多了

又会影响工作。现在好了，实行
‘企业生产宁静日’后就方便多
了。”淄川区一家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

据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淄
川区确定每月的1日至25日为

“企业生产宁静日”，除涉及税
务征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重大恶性案件等特殊情况外，
其他任何单位不准到企业检查
收费。宁静日期间确需检查收

费或25日以后进入企业检查收
费的，必须填写《涉企检查收费
情况报告表》，报区经济110办公
室。检查结束后，将被检查对象
填写的《涉企检查收费情况反
馈表》，报区经济110办公室。凡
未经备案进行检查收费的，企
业有权拒绝。

涉及企业收费，须按区政
府对外公布的收费目录确定的
项目和标准收取，执法人员收

费时须持区物价局核发的收费
许可证和收费员证收费，并使
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区经济110办公室设立举报
电话，专门负责受理企业投诉，
并根据群众投诉情况，牵头会
同有关单位联合查纠，一经查
实，视情节轻重给予主要责任
人和相关责任人相应组织处理
或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
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暖和了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博山总数全国第一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张汝树 通

讯员 李哲) 近日，“福泰FT及图”商标
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博山山楂”、“博山板栗”、“博山核桃”、
“博山连翘”等4件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依法核准注册。博
山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在全国区县行
列中位居第一。

据了解，加上之前的“汇祥”、“颜山”、
“CCHENSHI及图”驰名商标，以及“博山
蓝莓”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去年，博山区共
新增加中国驰名商标4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5件，省著名商标4件。

截至目前，全区共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9件，省著名商标30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2件，其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在全国
区县行列中位居第一。

节俭告示

近日，张店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印制了“厉行勤俭节约，推动科学消费”宣
传画和倡议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张店
区各大餐饮企业、社区、商场(超市)等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张贴宣传画100余张。

本报记者 张汝树 通讯员 倪成
学 摄影报道


	Y04-PDF 版面

